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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通宇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审字(2026)005310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北京通宇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泰克”）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年 04月 23日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审亚太审字

(2026)005308号）。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因通宇泰克 2025年度亏损，故 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重要性水平确认选择

以净利润的绝对值为基准，按 5.00%计算确认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32.80万元。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2.2所述，通宇泰克持续大

额经营亏损，本期末净资产为-1,439,369.11元，2025年净利润为-6,568,843.56

元，2024年净利润为-13,897,121.60元，2023年净利润为-16,506,970.68元；

本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1,551,313.20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通宇泰克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三、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如

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

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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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财务报表附注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

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如财务报表附注 2.2所述，通宇泰克持续大额经营亏损，本期末净资产为

-1,439,369.11 元，2025 年净利润为 -6,568,843.56 元， 2024 年净利润为

-13,897,121.60元，2023年净利润为-16,506,970.68元；本期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为 1,551,313.20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通宇泰克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通宇泰克已在附注中披露了拟进一

步改善的措施，但我们认为通宇泰克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

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

至关重要的事项。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事项段中进行说明，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进行关注。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具体影响

通宇泰克非标准审计意见不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的具体影响。

五、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

规范规定的情形

通宇泰克非标准审计意见不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

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六、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上期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由于公司经营持续发生大额亏损，且本期公司净资产为负，因此本期出具带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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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供通宇泰克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披露

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解 乐（项目合伙人）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林珍

（签名并盖章）

中国·北京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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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名录

网址：http://www.csrc.gov.cn/csrc/c100102/c7607854/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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